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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增城区“1·29”较大
道路交通事故调查报告

2018 年 1 月 29 日 5 时 54 分许，在广州市增城区小正公路

2km+900m 处小楼镇计江村路段，发生一起小客车与货车碰撞的交

通事故，事故造成 3 人死亡，2 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约 264.37

万元。

事故发生后，广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陈志英常务副市

长、马文田副市长等先后作出指示批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做

好善后工作，查明事故原因，吸取事故教训。按照国家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经市政府批复同意，成立了由市安全监管局牵头，

市安全监管局、市公安局、市交委、市总工会等相关单位组成的

广州市增城区“1·29”较大道路交通事故调查组。同时,广州市

公安部门委托广东鑫证司法鉴定所、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

心、广州市增城区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广东康怡司法鉴定中心、

广东康源司法鉴定所进行相关鉴定工作。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

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紧紧围绕“人、车、路、管理、监

管”等关键要素，注重发挥各部门职能作用，认真查清事故情况，

坚持调查和整改并重。事故调查组通过现场勘验、调查取证、检

测鉴定，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

失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和责任单

位的处理建议，分析了事故暴露出的突出问题和教训，提出了加

强和改进工作的措施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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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故发生经过及应急处置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2018 年 1 月 29 日 4 时 30 分许，罗其盛驾驶赣 B2609H 号小

型普通客车搭载李章金、邱欠珍、罗振轩、罗有生从广州市增城

区新塘镇大墩村出发，返乡过春节。

2018 年 1 月 29 日 4 时许，何志华驾驶一辆装载有石材的粤

L91593 号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赣 D5747 挂号重型厢式半挂车从

广东省惠州市龙门县龙华镇沙迳的金磊石场去广州市增城区白

石的建晖搅拌站。

2018 年 1 月 29 日 5 时 54 分，在广州市增城区小正公路

2km+900m 处小楼镇计江村路段，罗其盛驾驶赣 B2609H 号小型普

通客车沿道路由西往东方向，超过限速标志标明的最高时速行

驶，导致车辆失控偏离原行驶车道并越过道路中心单黄虚线驶入

对向车道，与由何志华驾驶的沿道路由东往西方向行驶的粤

L91593 号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赣 D5747 挂号重型厢式半挂车）

车头发生碰撞，造成罗其盛当场死亡、罗有生和罗振轩送医院抢

救无效死亡、李章金和邱欠珍受伤、两车损坏的交通事故。

（二）事故应急处置情况

1.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

2018 年 1 月 29 日 5 时 57 分许，增城区公安分局接市公安局

110 警情，称增城区小楼往正果方向发生一宗交通事故，有人员

受伤。6 时 17 分 120 救护车达到事故现场;6 时 25 分 119 专职救

援队伍到达事故现场；6 时 30 分，小楼派出所到达现场，6 时 37

分交警六中队民警到达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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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城区应急办接区公安分局指挥中心报告该事故，区应急办

主要负责同志在区应急办统筹协调事故处置工作。

增城区应急办按照有关预案和突发事故信息报告相关要求，

马上向区分管领导报告事故有关情况。区政府分管领导马上就事

故应急处置作出部署要求：一是区卫计部门组织精干力量全力救

治伤者；二是区小楼镇会同有关单位做好安抚死伤者家属等善后

工作；三是区公安部门迅速查明事故原因和做好事故处置等后续

工作；四是区宣传部门介入，做好舆情应对；五是区公安、交通

部门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事故隐患排查整治和交通安全知识宣教

工作，加强路面执法，举一反三，避免类似事故发生，保障春运

期间平安有序。区相关单位和小楼镇按照区领导部署要求，有序

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经现场和送院救治，其中 1 人宣布现场死亡，2 人经送小楼

医院抢救，于 8 时 20 分许抢救无效死亡。增城区应急办在接到

最新人员伤亡情况报告后，分别于 8 时 39 分和 8 时 41 分向广州

市府总值班室和市委总值班室进行了事故情况续报。

2.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

120 医护人员到达事故现场后，发现 5 名伤者被困小汽车内，

立即开展伤者急救工作，其中 2 名伤情较轻的患者（邱欠珍、李

章金）由派潭镇中心卫生院救护车现场处理后转送增城区人民医

院住院治疗，后经区人民医院全力救治，现已治愈出院。区公安、

消防、安监和小楼镇等部门和单位按照工作职能有序开展处置工

作。9 时 10 分，现场勘查完毕，事发车辆拖离，现场交通逐步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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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正常。期间现场路段未发生二次事故等其它危害情况。

区公安分局党委委员陈锦强、区交警大队大队长赵会泉、区

安全监管局副局长张勇军、小楼镇人大主席张自干等相关领导在

接报后第一时间赶赴事故现场指挥应急救援工作。

3.应急处置评估

事故发生后，增城区相关职能部门和属地镇街按照《增城区

道路交通事故应急预案》，各负其责，有序开展应急处置工作,信

息报送工作符合有关制度要求，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应急救援及

时，现场救援处置措施得当，无次生灾害、无衍生事故。

（三）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此次事故造成 3人死亡，2人受伤，两车损毁，直接经济损

失约 264.37万元。

二、事故相关情况

（一）事发车辆情况

1.赣 B2609H号小型普通客车，车主：罗其盛，登记地址：

江西省赣州市兴国县永丰乡樟坪村下村组 30号，检验有效期至

2019年 08月 31日，投保保险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广州市分公司，交强险凭证号：PDZA201744010000313439，

保 险 有 效 期 至 2018 年 6 月 27 日 ； 商 业 险 凭 证 号 ：

PDAA201744010000283017，保险有效期至 2018年 6月 27日。

经依法鉴定，赣 B2609H号小型普通客车的制动系性能、方

向系性能合格，灯光系、雨刮系因严重毁烂，无法检验判断事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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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前照灯是否开启远光状态。

经依法鉴定，赣 B2609H号小型普通客车事发时的行驶速度

应大于 71.82km/h，而事发路段限速为 40km/h。

2.重型货车

（1）粤 L91593号重型半挂牵引车，核定载质量 40,000.00kg，

登记车主：惠州市路畅通运输有限公司，登记地址：惠州市小金

口小铁管理区兴隆村（金龙大道旁），实际所有人：列焌达，住

址：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仙村镇下镜村塘夏基路 28号；检验有

效期至 2018 年 08月 31 日，投保保险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惠 州 市 分 公 司 ， 交 强 险 凭 证 号 ：

PDZA201744130000074711，有效期至 2018 年 8 月 21 日，商业

险凭证号：PDAA201744130000076603，有效期至 2018 年 8 月

23日。

（2）赣 D5747挂号重型厢式半挂车，核定载质量 31500kg，

总质量 39990kg，车主：峡江县通达物流有限公司，登记地址：

江西省吉安市峡江县新县城大秀路 69号，实际所有人：列焌达，

住址：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仙村镇下镜村塘夏基路 28号；检验

有效期至 2018年 11月 30日。

经依法鉴定，粤 L91593号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赣 D5747挂

号重型厢式半挂车的制动系性能不合格，方向系性能、灯光系性

能、雨刮系性能均合格，无法检验判断事发前前照灯是否开启远

光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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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1月 29日，事发车辆赣 D5747挂号重型厢式半挂车

在称重时车货总质量为 147000kg，超过赣 D5747挂号重型厢式

半挂车行驶证上规定总质量（39990kg）267.59%。

（二）事发车辆驾驶人情况

1.罗其盛，男，1975 年 04 月 04 日出生，汉族，驾驶证种类：

机动车，驾驶证档案编号：362105704471，准驾车型：C1E，初

次领证日期：2012 年 08 月 24 日，有效期至 2018 年 08 月 24 日；

交通方式：驾驶赣 B2609H 号小型普通客车，死亡。

经检验，送检的罗其盛血液中未检出常见毒品和乙醇（酒精）

成分。

2.何志华，男，1979 年 04 月 17 日出生，汉族。从业资格类

别：经营性道路货物运输驾驶员，编号：4300312279，道路运输

证号：粤交运管惠字 00294578 号。驾驶证种类：机动车，驾驶

证档案编号：432800884158，准驾车型：A2，初次领证日期：2005

年 01 月 13 日，有效期至 2021 年 01 月 13 日；交通方式：驾驶

粤L91593号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赣D5747挂号重型厢式半挂车，

无受伤。

经检验，何志华呼气式酒精检验显示其血液酒精含量为

0mg/100ml；在其尿液中未检出毒品成份。

（三）事发车辆乘员情况

1.罗有生，男，1983 年 01 月 09 日出生，汉族，赣 B2609H

号小型普通客车乘客，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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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罗振轩，男，2012 年 01 月 18 日出生，汉族，赣 B2609H

号小型普通客车乘客，死亡。

3.邱欠珍，女，1990 年 09 月 24 日出生，汉族，赣 B2609H

号小型普通客车乘客，轻伤一级。

4.李章金，男，1971 年 02 月 26 日出生，汉族，赣 B2609H

号小型普通客车乘客，轻伤一级。

（四）涉事单位基本情况

1.惠州市路畅通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路畅通”）。路畅

通是事发车辆粤 L91593号重型半挂牵引车的挂靠单位，2017年

8月 23日，列焌达将粤 L91593号重型半挂牵引车挂靠在路畅通

名下，每辆车每年交纳 2000 元管理费。路畅通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4413023249840348，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

资或控股），住所：惠州市小金口小铁管理区兴隆村（金龙大道

旁），法定代表人：关什武，注册资本：人民币伍拾万元，成立

日期：2015年 01月 19日，营业期限：长期，经营范围：普通货

运，大型货物运输。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号：粤交运管许可穗字

441300254959号，证件有效期至 2019年 03月 31日。

2.列焌达个体车队（以下简称“列焌达车队”）。列焌达是列

焌达车队主要负责人，也是事发车辆的实际控制人和主要投资

人。列焌达车队在事故发生前共有员工 9人，共有四辆重型挂车、

两辆自卸货车，均挂靠在有关运输公司的名下运营，其中三辆重

型挂车（包括事发车辆粤 L91593号重型半挂牵引车）、一辆重型

自卸货车挂靠在路畅通名下。

3.惠州市龙门金磊石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门石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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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3246824375596，公司类型：有限责任

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住所：惠州市龙门县龙华镇高沙村，

法定代表人：陈杰明，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佰万元，成立日期：

2008年 12月 02日，营业期限：2008年 12月 02日至 2028年 12

月 02日，经营范围：建筑用花岗石露天开采；建筑用花岗石加

工、销售。

（五）事故现场情况

1.事故现场路面情况

事故现场位于广州市增城区小正公路 2km+900m 处小楼镇

计江村路段。小正公路东西走向，东往广州市增城区正果镇方向，

西往广州市增城区小楼镇方向，双向二车道，路中设置单黄虚线，

双向路宽 8米；现场道路由西往东方向为向右急弯路；一般沥青

路面，路面完好，阴天，路面潮湿，夜间有路灯照明；事故弯位

设置限速 40公里/小时交通标志，由西往东方向进入弯道前设置

向右急弯路警示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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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事发路段指示标志情况

2.事发车辆碰撞情况

事发前，赣 B2609H 号小型普通客车由西往东行驶，粤 L91593

号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赣D5747挂号重型厢式半挂车（重型货车）

由东往西行驶。

事发时小型普通客车撞向重型货车，小型普通客车的正面

左、中、右部（除右端部）与重型货车正面中部偏右、中部及左

部发生碰撞，碰撞后重型货车与小型普通客车共同向西南侧运

动，小型普通客车在向西南侧运动的后阶段发生逆时针偏转，两

车越过道路中间黄色分隔线进入南侧西往东车道停于最终位置。

3碰撞时两车路面位置情况

碰撞位置位于道路中间黄色分隔线北侧路面的东向西车道，

碰撞时赣B2609H号小型普通客车存在侵占对向车道行驶的行为。

三、事故原因及性质

（一）事故直接原因

经调查认定，罗其盛驾驶车辆超过限速行驶，越过道路中心

单黄虚线侵占对向车道是导致此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

同时，何志华驾驶车辆制动性能不合格，载货超过核定载质

量。其行为虽与事故发生不构成直接因果关系，但在一定程度上

加剧了事故后果和人员伤亡损失。

（二）事故间接原因

经调查认定，本次事故的间接原因分析如下：

1.惠州市路畅通运输有限公司未如实记录隐患排查治理情

况并向从业人员通报，未能及时发现并采取措施消除事发车辆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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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性能不合格、违章超载等事故隐患。

2. 事发车辆粤L91593号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赣D5747挂号

重型厢式半挂车的所有者列焌达，违章指挥从业人员超载作业，

未有效排查治理事故车辆制动不合格、超载的事故隐患，对车辆

驾驶员培训教育不到位。

3. 惠州市龙门金磊石材有限公司未加强超载配货监督，也

间接导致了事发车辆超载上路。

（三）事故性质

经调查认定，该起事故是一起较大道路交通责任事故。

四、政府相关部门履行监管职责情况

经调查核实，肇事车辆进入广州沿途没有经过治超点，未发

现交通管理部门存在失职渎职行为；调查人员通过对当班民警勤

务、巡逻、执法及接处警工作情况进行核查，未发现民警在执勤

工作中存在脱岗及不作为等违反警务规定的行为。

事故发生后市和增城区公安交警部门、安全监管部门、属地

政府等相关部门和单位迅速赶到现场进行处置，认真履行了监管

和事故处理的相关职责。

五、事故责任分析及教训

（一）小型普通客车驾驶员罗其盛，持有有效的“C1、E”

类机动车驾驶证，其中“E”类机动车（摩托车）驾驶资格为罗

其盛于 2012 年 8 月考取，2017 年罗其盛考取了“C1”类机动车

驾驶资格。由于罗其盛 2017 年才取得小型普通客车驾驶资格，

目前尚处于小型普通客车实习期内。事发当日清晨，罗其盛未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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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落实客车所有乘坐人员按规定使用安全带
①
，驾驶机动车超过

限速标志标明的最高时速行驶
②
，导致车辆失控越过道路中心单

黄虚线
③
驶入对方车道，与事发车辆粤 L91593 号重型货车车头相

撞，反映出驾驶员罗其盛安全意识严重不足，其对事故发生负有

直接责任。

（二）重型货车驾驶员何志华，安全意识不足，对于车辆制

动性能不合格、超载等易于导致交通事故发生的因素认识不足，

在事故中驾驶制动性能不合格
④
、载货超过核定载质量的重型货

车上路
⑤
，其行为虽与事故发生并不构成直接因果关系，但在一

定程度上加剧了事故后果和人员伤亡损失。其对驾驶制动性能不

合格车辆、超载运输的违法行为负有责任。

（三）事发货车挂靠单位惠州市路畅通运输有限公司，仅与

购买事发货车的列焌达签署了挂靠协议，对下属的挂靠车辆和驾

驶员失管失控，未如实记录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并向从业人员通

报，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开展不彻底，未能及时发现并采取措施消

除事发车辆制动性能不合格、违章超载等事故隐患
⑥
。其行为虽

①《广东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三十一条第二款 驾驶人应当督促乘坐人员使用安全带。驾驶人

不得在乘坐人员未按照规定使用安全带的情况下驾驶机动车。

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 机动车上道路行驶，不得超过限速标志

标明的最高时速。在没有限速标志的路段，应当保持安全车速。

③《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八条 车辆、行人应当按照交通信号通行；遇有交通

警察现场指挥时，应当按照交通警察的指挥通行；在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上，应当在确保安全、

畅通的原则下通行。

④《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一条 驾驶人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前，应当对机

动车的安全技术性能进行认真检查；不得驾驶安全设施不全或者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等具有安全

隐患的机动车。

⑤《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 机动车载物应当符合核定的载质量，严

禁超载；载物的长、宽、高不得违反装载要求，不得遗洒、飘散载运物。

⑥《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八条：“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

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

记录，并向从业人员通报。”《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一条 驾驶人驾驶机动车

上道路行驶前，应当对机动车的安全技术性能进行认真检查；不得驾驶安全设施不全或者机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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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事故发生并不构成直接因果关系，但其对未如实记录隐患排查

治理情况、未向从业人员通报和未及时发现并采取措施消除事故

隐患的行为负有责任。

（四）事发货车的实际所有人、车辆所在车队负责人列焌达，

违章指挥从业人员实施超载运输作业
①
并长期组织车队车辆超载

运输，未有效排查治理事故车辆制动不合格、超载的事故隐患，

对车队驾驶员（包括事发车辆驾驶员何志华）安全生产教育培训

缺失
②
。其对违章指挥从业人员作业、车辆驾驶员培训教育不到

位和未及时发现并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行为负有责任。

（五）事发车辆装货石场、货物装载源头单位惠州市龙门金

磊石材有限公司，因运输单位主动要求而对于车辆超载装货行为

不加制止，为道路货运车辆超载配货
③
，暴露出其对于为车辆超

载配货的违法行为认识不到位、防控不作为。虽然其行为与事故

发生不构成直接因果关系，但其作为货物装载源头单位对为车辆

符合技术标准等具有安全隐患的机动车。《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 机

动车载物应当符合核定的载质量，严禁超载；载物的长、宽、高不得违反装载要求，不得遗洒、

飘散载运物。《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一款 运输的货物应当符合货运车辆

核定的载质量，载物的长、宽、高不得违反装载要求。禁止货运车辆违反国家有关规定超限、超

载运输。

① 《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第二款 生产经营单位及其主要负责人或者其

他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警告，并可以对生产经营单位处 1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对

其主要负责人、其他有关人员处 1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二）违章指挥从业人员或者强

令从业人员违章、冒险作业的。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

生产教育和培训，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

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

利和义务。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不得上岗作业。”《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

输条例》第二十九条：“客运经营者、货运经营者应当加强对从业人员的安全教育、职业道德教育，

确保道路运输安全。”

③《广东省道路运输条例》第五十条 港口、码头、工厂、矿山、商业企业等货物装载源头不得

为道路货运车辆超限超载配货，并接受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广东省道路货物运输源头超限超载治理办法》第七条第一款 货运源头单位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为车辆超标准装载、配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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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载配货的违法行为负有责任。

六、对事故有关责任单位及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

事故调查组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对事故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

人员提出处理意见：

（一）建议给予行政处罚的单位

1.惠州市路畅通运输有限公司对未如实记录隐患排查治理

情况和未向从业人员通报的违法行为负有责任，建议广州市安全

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将此情况移交属地监管部门，由属地监管部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对惠州市

路畅通运输有限公司实施行政处罚。

2.惠州市龙门金磊石材有限公司对为车辆超载配货的违法

行为负有责任。建议广州市交通委员会移交违法行为发生地监管

部门，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监管部门依据《广东省道路货物运输源

头超限超载治理办法》（广东省政府令 201号）的规定，对惠州

市龙门金磊石材有限公司依法实施行政处罚。

（二）建议给予处罚人员

1.罗其盛，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责任
①
，因在事故中死亡，

免于责任追究。

2. 何志华，对驾驶制动性能不合格、车辆超载的违法行为

负有责任，建议由广州市公安交警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3. 列焌达，对违章指挥从业人员作业和车辆驾驶员培训教

育不到位的违法行为负有责任。建议由广州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①《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

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

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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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

政处罚办法》给予行政处罚。

七、事故防范措施建议

（一）加强道路桥梁承载研判，提升安全通行保障基础

惠州市龙门金磊石材有限公司的石材运输进出经过桥梁的

限载为 30 吨，但经过的车辆在超载时总重量近 140 吨，考虑到

还有相向行驶并超载的重型货车同时行驶在桥梁上的情况，桥梁

的承载压力不言而喻。长期的超载行为对桥梁本身的结构安全和

桥梁下方高速公路的通行安全造成严重威胁，建议惠州市政府协

调相关部门进行研究处理。

1.建议惠州市政府组织交通、公安、安监、质监、工商、经

贸等部门，按照《广东省道路运输条例》、《广东省道路货物运输

源头治理超限超载治理办法》（省政府令第 201 号）要求，开展

重点货运源头企业超限超载专项整治，排查摸清公路沿线源头企

业底数，加大日常巡查监控、处罚打击和清理取缔力度，并定期

将违法源头企业抄告行业主管部门，强化联合整治。

2.建议惠州市交通局、广河高速公路（惠州段）运营单位对

辖区内跨高速桥梁开展隐患排查整治行动，对发现存在严重超限

超载车辆运行的桥梁，要尽快设置限高、限宽、视频远程执法等

专项防护设施，及时消除桥梁安全隐患。

3.建议惠州市政府加强对辖区内跨高速公路桥梁的技术检

测评定工作，发现技术状况不符合车辆通行安全要求的，要及时

采取措施维修或封闭，设置警示警告标志，并通报公安交警等部

门，确保高速公路通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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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积极探索事故多发路段治理办法，不断提升道路隐患

排查治理效果

市交委、市公安交警部门要联合事故路段业主单位，加强事

故隐患排查治理，尤其是要针对事故多发路段开展排查整治，并

借助交通信息设施加强宣传公告，采取针对性措施进一步加强事

故多发路段的监控、巡查和监管工作，有效减少事故发生。

（三）开展道路运输专项整治，强化货运企业安全监管

1.市交委、市公安交警部门要加强夜间（尤其是 23 时至翌

日 7 时该时段）车辆超速、超载监管，严防车辆“带病”上路，

严查货运货车超速和疲劳驾驶等交通违法行为，以严查严处倒逼

货运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2.全市各级交通部门要加强对货运企业的监督检查，督促货

运企业严格遵守和执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与技术标准，完善内部

安全管理制度，确保各项制度和措施执行到位，切实履行安全生

产主体责任；要对不具备安全运营条件、安全管理混乱、存在重

大安全隐患的货运企业，依法责令停业整顿，整顿仍不达标的，

坚决取消其相应经营资质。

3.市交委要会同市公安局健全完善信息公开共享的驾驶人

“黑名单”信息库，督促货运企业严格审查新聘用驾驶人的从业

资格和安全驾驶记录，完善驾驶人驾驶证和从业资格证审验教育

培训，加强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安全行车常识、典型事故案

例等内容的宣教培训，切实开展应急演练，提高驾驶人安全素质

特别是突发情况下的应急处置能力；

4.各区人民政府要组织相关部门定期通报、研判道路货运运

输安全生产形势，及时研究解决道路货运运输安全监管工作中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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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重大问题，加强对事故多发地区的辖区政府、部门和单位开

展警示约谈，推动各地各有关部门共同做好道路货运运输安全监

管工作。


